[bookmark: _Hlk52953423][bookmark: OLE_LINK1]关于举办2026年首都经济贸易大学“经∙彩杯”竞赛（经∙创赛道）暨2026年“挑战杯”大学生创业计划竞赛校内选拔赛的通知
各学院团委、团总支、直属团支部：
为进一步培养我校学生社会实践和创新创业能力，激发学生参与创新创业活动的积极性，同时为备战2026年首都和全国“挑战杯”大学生创业计划竞赛，竞赛组织委员会决定于2025年10月至2026年4月期间，组织开展2026年首都经济贸易大学“经∙彩杯”竞赛（经∙创赛道）暨2026年“挑战杯”大学生创业计划竞赛校内选拔赛。
一、竞赛背景
“挑战杯”大学生创业计划竞赛是由共青团中央、教育部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、中国科协、全国学联主办，工业和信息化部、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、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支持的一项具有导向性、示范性和群众性的创业计划竞赛活动。目前“挑战杯”竞赛已发展成为全国规模最大、最具影响力的大学生创新创业赛事，被誉为当代大学生创新创业人才的摇篮。
二、竞赛目的
遵循“崇尚科学、追求真知、勤奋学习、锐意创新、迎接挑战”的宗旨，引导和激励我校学生刻苦钻研、勇于创新、多出成果、提高素质，培养学生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，促进我校学生创新创业活动蓬勃开展。“挑战杯”竞赛是我校学生创新创业和社会实践中重要的活动之一，也是“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”和创业实践活动优秀成果展示的平台。学校将从本次“经∙彩杯”竞赛获奖作品中择优选拔作品参加首都和全国“挑战杯”系列竞赛。
三、参赛要求
（一）参赛对象
在我校2026年6月1日前正式注册的全日制非成人教育的本科生和硕士研究生（不含在职研究生）。
（二）作品要求
聚焦创新、协调、绿色、开放、共享五大发展理念，设置五个组别，结合实践观察设计创业类项目：
1.科技创新和未来产业：突出科技创新，在人工智能、网络信息、生命科学、新材料等领域的创新创业项目。
2.乡村振兴战略：围绕实施乡村振兴战略，在乡村电子商务、农林牧渔、旅游等领域，结合实践观察设计项目。
3.城市治理和社会服务：围绕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，在政务服务、消费生活、医疗服务、教育培训、交通物流、金融服务等领域，结合实践观察设计项目。
4.生态环保和可持续发展：围绕可持续发展战略，在环境治理、可持续资源开发、生态环保、清洁能源应用等领域，结合实践观察设计项目。
5.文化创意和区域合作：紧密围绕“一带一路”和“京津冀”“长三角”“粤港澳大湾区”“成渝经济圈”等经济合作带建设，在工艺与设计、动漫广告、体育竞技和国际文化传播、对外交流、对外经贸等领域，结合实践观察设计项目。
6.项目成员必须全部为学生，已经完成工商登记注册的团队，项目负责人应为公司法人；每个项目的成员不得超过6人，均按学历最高的作者划分至本专科生或硕士研究生类项目进行评审。市赛及国赛正式提交前，参赛作品必须有指导教师。当前阶段，若学生团队暂未寻找到合适的指导教师可暂时空缺，获得上一级竞赛资格后由校团委协助配备相关教师予以专业指导。
四、工作要求
各学院应先对本单位报名作品进行初步遴选，对所有作品进行评价排序后足量提交至竞赛组织委员会，由竞赛组织委员会择优进行复赛评审。跨学院报名的集体项目，由“集体项目申报者代表”所在学院申报。
五、赛程安排
（一）作品撰写、学院遴选阶段（12月15日前）
通知下发后，请各学院按照通知内容完成比赛宣传动员工作。参赛者按要求准备作品成果及其他项目支撑材料。
（二）作品提交时间（12月15日前）
请各参赛队伍上报电子版的项目成果（PDF格式）、《学院推荐作品汇总表》及其他项目支撑材料（非必需）打包发送到邮箱164890388@qq.com。邮件名和文件包应以“赛道名称+队长姓名+项目名称”命名。
（三）确定入围复赛名单阶段（12月31日前）
校团委对院级初赛结果进行核对和确认，确定入围复赛网评的项目比例并公布进入复赛的作品名单。
（四）修改完善及项目孵化阶段（2026年3月上旬前）
各团队根据评审专家提出的修改建议完善成果，并参加孵化营专业指导课程（具体提交时间及方式另行通知）。
（五）复赛阶段（2026年3月下旬前）
校团委会同学生处、教务处等部门组织成立复赛评审委员会，对各项目成果进行评审，并提出修改建议。
（六）决赛阶段（2026年5月上旬前）
各入围决赛团队采用现场答辩的方式进行成果展示。
六、补充说明
1. 本组别对应的上一级别竞赛预计于2026年举办，本年度竞赛将按照《首都经济贸易大学“经∙彩杯”竞赛暨“挑战杯”系列竞赛主体赛校内选拔赛工作手册》的有关规定进行评奖和推荐相关项目参加上一级别竞赛。
2．参赛者须严格按上述要求参赛，对违规作品，学校将取消其所获全部奖项。
3．首都经济贸易大学拥有发布和成果转化的优先权。
4．本次大赛所有作品作者授权首都经济贸易大学结集出版、发布其作品（简介）以供监督及成果转让。
5. 全部参赛项目应同步报名参加“京彩大创”北京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（具体报名方式和时间后续通知），完赛后由学校相关部门予以完赛认定并落实激励加分政策。经评审后的部分优秀项目按学校相关规定给予创业启动资金奖励。
6．本通知未尽事宜，根据《首都经济贸易大学“经∙彩杯”竞赛暨“挑战杯”系列竞赛主体赛校内选拔赛工作手册》的有关规定进行解释、研判和执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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